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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破产清算进展暨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进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公司已依据企

业会计准则完成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码头物流公司” ）的出表会计

处理，码头物流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上市公司角色：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码头物流公司100%股权，码头物流

公司为独立法人主体，本公司及公司其他下属公司不就其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或连带责任。

● 对公司影响：本次出表处理系码头物流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的正常推进，不会对公司

现有核心业务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财

务影响以破产清算实际执行结果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论为准。

● 风险提示：公司将持续跟踪码头物流公司破产清算及涉诉事项后续进展，严格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过往进展提示：关于码头物流公司破产清算及涉诉事项的前期进展，详见公司于

2021年12月17日至2026年3月23日发布的系列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1-064、临

2022-005、 临2022-032、 临2022-043、 临2023-003、 临2024-002、 临2024-078、临

2025-013、临2025-036、临2025-065、临2026-005、临2026-006）以及公司2021年年

报、2022年半年报、2022年年报、2023年半年报、2023年年报、2024年半年报、2024年年报、

2025年半年报和2025年年报。

一、事项前期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发布《关于下属子公司破产清算进展暨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6-006），披露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2026）辽0291破1号

决定书，指定大连万隆天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码头物流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

称“管理人” ），负责破产清算相关事宜并代表其参与各类诉讼、仲裁等法律程序，管理人

指定后码头物流公司全部未结诉讼、仲裁及相关执行程序由管理人依法推进。

二、本次破产清算及涉诉事项最新进展

（一）开展破产清算相关权利交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码头物流破产清算工作组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与码头物流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权利交接工作。 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码头物流公司的全部经营管理、财产处置、诉讼仲裁等相关事宜均由破产管理人

独立依法行使职权，公司不再参与码头物流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及相关法律程序处理。

（二）完成码头物流公司出表会计处理

基于上述权利交接的实际情况，公司已丧失对码头物流公司的控制权。 公司严格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完成了码头物流公司的出表会计处理，自出表处理完成之日

起，码头物流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三）涉诉事项后续处理

码头物流公司涉及的全部未结诉讼、仲裁及相关执行程序，仍由破产管理人作为码头

物流公司的代表依法独立推进，公司将根据破产管理人的要求提供必要的配合工作，不参

与相关涉诉事项的具体处理。

三、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法律责任方面

码头物流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其全部财产对自身债务承担责

任。 本公司及公司其他下属公司未就码头物流公司的任何债务提供担保，亦不承担任何担

保责任或连带责任，本次权利交接及出表处理未改变上述法律责任承担原则。

（二）财务影响方面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31日以码头物流公司截至该日止账面净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限

计提预计负债1.80亿元，且相关子公司已对持有码头物流公司的股权、商誉全额计提减值

准备。 本次出表处理系破产清算程序的正常推进，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

大影响，具体财务影响仍以码头物流公司破产清算实际执行结果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论

为准。

（三）业务经营方面

码头物流公司主要从事仓储、物流服务，本次权利交接及出表处理不会对公司现有核

心业务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经营保持稳定。

四、公司后续应对措施

公司将持续跟踪码头物流公司破产清算的后续进展情况，密切关注相关涉诉事项的处

理结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督促破产管理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勤勉尽责履行管理人职责。 公司将根据码头物流公司破产清算的实际进展情

况，严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在码头物流公司破产

清算及涉诉事项的关键节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

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

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三瑞智能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１６９６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０１．００

万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４

，

００１．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

，本次公开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

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６８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２０２３

年），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Ｃ３８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３

日），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

Ｃ３８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为

２９．２５

倍，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Ｔ－３

日），《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中

披露的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前

（

２０２４

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４

年）

６０３３５０．ＳＨ

安乃达

３４．００ ０．９４３９ ０．８６７５ ３６．０２ ３９．１９

６０３４８９．ＳＨ

八方股份

３２．２４ ０．２７２１ ０．１７５９ １１８．４７ １８３．２９

６０３７２８．ＳＨ

鸣志电器

５６．７０ ０．１８６０ ０．１６０８ ３０４．８６ ３５２．５６

９２０５９３．ＢＪ

鼎智科技

２５．８４ ０．２０３４ ０．１５９５ １２７．０７ １６２．０３

平均值（剔除极值）

３６．０２ ３９．１９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３

日）。

注

１

：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

计算口径：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

／Ｔ－３

日总股本。

注

２

：计算静态市盈率算术平均值时，市盈率

＞１００

视为极值，均予以剔除。

注

３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４．６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

盈率为

３０．８０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３

日）发布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Ｃ３８

）”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

２９．２５

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对应的

平均静态市盈率（剔除极值后）

３９．１９

倍，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

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定价合理性说明

如下：

与行业内其他公司相比，三瑞智能在以下方面存在一定

优势：

１

、领先的技术水平及研发实力

公司依托完善的研发创新体系及持续高强度投入，突破

动力系统集成化、高效率、高可靠、轻量化及高精度技术瓶

颈。 通过多年自主研发积淀，形成覆盖硬件设计、软件开发、

算法升级、生产工艺及测试验证等各环节，包括一体化动力

模块集成技术、电磁设计及优化技术、热管理效率优化技术、

ＦＯＣ

矢量控制技术、轻质高强复合材料工艺技术、高精度伺

服控制技术等在内的

１３

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 公司深厚

的核心技术积累为公司构建起持续领先的行业竞争优势提

供了关键支撑。

公司取得了丰富的研发技术成果，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拥有已授权境内专利

３６８

项（包括发明专利

４５

项、实用新

型专利

１４９

项）、境外发明专利

４

项，已登记软件著作权

２６

项，

相关专利与著作权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作为无人机电

动动力系统领域领军企业， 参与编写了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中的“电动飞机动力装置补充要求”

部分。 凭借自主可控技术体系与系统级产品创新能力，获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国家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省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等多项权威认证，并连续多年荣获“全球无人系统

行业金翼奖”、“第五届世界无人机大会—创新产品奖”、“第

六届世界无人机大会—小巨人奖”等多项行业内荣誉奖项。

２

、广泛的客户基础及较高的市场认可度

公司长期秉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开发与营销策

略，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可靠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技术服

务，成功将产品推广至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全球

超过

１００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为约

１

，

８００

家客户提供优质产品

和服务。 在无人机动力系统和机器人动力系统领域方面，公

司与众多行业领军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

通过不同的渠道网络，并依托较高的市场认可度，发行

人积累了庞大的客户群体。 根据德国无人机市场研究机构

Ｄｒｏ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发布的《

Ｄｒｏｎ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 ２０２３

》报告，全球排名靠前的

２３

家无人机制造商中，

１９

家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客户； 根据瑞典行业咨询机构

Ｂｅｒｇ

Ｉｎｓｉｇｈｔ

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发布的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Ｄｒｏｎｅｓ

》

报告， 全球

４５

家领先的工业级无人机厂商中，

３０

家为发行人

报告期内客户，发行人具有较高的市场认可度。

３

、多元化的产品矩阵

在无人机电动动力系统领域，公司拥有包含电机、电子

调速器、螺旋桨、一体化动力系统全品类的

６０

余个系列

４００

余

款产品，广泛应用于农林植保、工业巡检、测绘地理信息、快

递物流、应急救援、安防监控、航模运动、

ＦＰＶ

竞速、航拍娱乐、

灯光秀表演等领域，产品性能参数涵盖范围广，可支持无人

机应对极寒、高海拔、沙漠、强风等多种复杂、极端的作业环

境；在机器人动力系统领域，公司拥有

１０

余个系列

７０

余款产

品，终端应用于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外骨骼及穿戴设备

等各类机器人形态，为机器人提供精准、高效的动力输出。 此

外，在保持现有产品优势的同时，公司积极布局

ｅＶＴＯＬ

相关

产品，不断拓展业务边界，已经成为国内产品线最丰富、业务

布局最完善的专业无人机动力系统厂商之一。 公司战略性的

多领域布局和多元化的产品矩阵为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奠定

了坚实基础，是公司重要的市场竞争优势。

４

、可靠的产品质量

公司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在产品质量管控方面投入了大

量资源，已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控制度并积累了丰富的生产

和质量管理经验， 先后通过了

ＡＳ９１００Ｄ

航空航天质量管理体

系、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和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等认证。

公司产品已通过欧盟

ＣＥ

认证、 美国

ＵＬ

认证等在内的多项认

证， 具备在国际市场销售无人机动力系统产品的资格和能

力。 公司将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贯穿于采购管理、物料管理、工

作环境管理、 生产管理等多个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环节，最

大程度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并依靠优异的产品质量

和服务质量与客户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信任关系，树立起了

高质量、值得信赖的高端无人机动力系统品牌形象，获得了

下游客户对公司产品的粘性和广泛认可。

５

、极强的定制化开发能力

无人机及机器人应用领域广泛，动力系统作为核心部件

需高度适配场景和工况， 动力系统行业的定制化程度较高。

经过十余年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公司已构建起融合跨行

业设计制造数据的工程数据库及模块化开发体系，能够实现

精准解析客户需求并快速响应。 依托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

公司紧密追踪前沿技术趋势，可高效完成动力系统的性能优

化、结构适配及外形定制等，在严控交付周期前提下满足客

户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构建起从需求分析到方案设计再

到产品交付的完整服务体系，具有行业领先的定制化开发能

力。

６

、柔性化的制造能力及敏捷的交付体系

公司已建成

１０

条产线，拥有年产

２３５

万台电机、

５０

万台电

子调速器、

２０

万支碳纤桨的大规模生产能力， 已成为国内规

模最大的民用无人机电动动力系统生产厂商之一。 凭借显著

的规模优势，公司不仅有效降低了产品单位成本，还增强了

原材料采购的议价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

场地位。

公司产品通常具有“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等特点，需

频繁调整参数以满足下游客户需求。 为此，公司构建了智能

化信息管理平台， 并提升了关键工序的管理与硬件设施，实

现了生产线的柔性化配置以及生产组织模式。 软硬件的深度

融合，使公司能够快速响应众多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全面满

足产品多样性要求。 公司的大规模柔性化生产体系，确保了

高效的交付效率和卓越的定制化生产水平。 同时，公司柔性

化生产的灵活性可以高效、及时、准确地满足客户大规模、多

样化的交付需求。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

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

财务状况、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

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６８

元

／

股，投资者应当关注创业板股票

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

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

参与相关股票交易。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

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

炒作。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敏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祥北大

道

８８８

号

Ｄ

栋制造中心

电话：

０７９１－８８１１３３３７

联系人：叶凌超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健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闸路

６６９

号博华广场

３６

楼

保荐代表人：朱哲磊、张翼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发行人：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９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

20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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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5� � � � � � �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2026－016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4月8日在

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4月3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杨一先生主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为更好提升公司经营管理质量和运营管理效率，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赵

富明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新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新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9票 0�票 0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0919� � �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26-020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公告编号：2026-018）。

为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公司定于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下午3:00-4:00举行2025年

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互动易” 平台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互动易” 平台（http:

//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陈胜先生，董事、总裁陈海先生，董事、副总裁、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汪洋先生和独立

董事沈永建先生。

为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现向投资者提前征集公司2025年度网上业

绩说明会相关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5日（星期三）17:00前，将相关问题发送至公司电子信箱（jlyyemail@163.com），或在

“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或下方二维码留言提问，公司将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

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3168� � � � � � � � �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2026-013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下发的《关于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

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6】051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收到

问询函后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问询函问题进行书面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08）。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 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回复。

鉴于问询函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补充和完善，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了延期回复，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5日、2026年4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09、临2026-01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正进行年报相关准备工作且回复内容尚需进一步核查和完

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再次延期回复问

询函，延期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回复工作，组织各方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请各位投资者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1607�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2026-030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地高辛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药信谊” ）的地高辛片（以下简称“该药品”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

局” ）颁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6B01912），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

一、该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地高辛片

剂型：片剂

规格：0.25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31020678

申请人：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相关的信息

地高辛片适用于1、治疗成人轻度至中度心力衰竭。 地高辛可增加左心室射血分数并改善心力衰竭

症状，表现为提高运动能力和减少心力衰竭相关住院和急诊治疗，而对死亡率无影响。在可能的情况下，

地高辛应与利尿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联合使用。 2、可增加心力衰竭儿童患者的心

肌收缩力。 3、用于控制伴有快速心室率的心房颤动、心房扑动患者的心室率及室上性心动过速。

2024年12月，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就该药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向国家药监局提出申请并获

受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1,752.4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境内地高辛片的生产厂家有成都倍特得诺药业有限公司、赛诺菲（杭州）制药

有限公司、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IQVIA数据库显示，2025年中国大陆医院采购地高辛片金额为人民币7,184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

力度。 因此上药信谊的地高辛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

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宝贵的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具有较大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601607�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2026-031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通过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药禾丰” ）的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以下简称“该药品”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

监局” ）颁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6B01918），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

一、该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31022032

申请人：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相关的信息

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适用于铜绿假单胞菌、变形杆菌属、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肠杆菌属、沙雷

菌属所致的脓毒症、败血症、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包括脑膜炎）、复杂性和复发性尿路感染、肺部感染、腹

腔感染（包括腹膜炎）、骨骼感染、烧伤、皮肤软组织感染，或与其他抗菌药物联合用于严重的葡萄球菌

感染（耐甲氧西林菌株无效）。

2025年1月， 上药禾丰就该药品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补充申

请并获得受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438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境内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的生产厂家有安徽长江药业有限公司、湖南尔康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IQVIA数据库显示，2025年中国大陆医院采购硫酸妥布霉素注射剂型金额为人民币9,022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

力度。 因此上药禾丰的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场份额，提

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宝贵的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具有较大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四月九日

股票代码：600236� � � � � � � �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2026-012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26年3月31日，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2026年一季度累

计完成发电量111.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05%。 其中：水电99.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59%；火电1.76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40.54%；风电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79%；光伏3.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42%。

2026年一季度公司发电量同比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是2026年初公司主要发电流域红水河上游各大水库

（含龙滩）水位较高、蓄水量较多、提供发电的供水量较大，同比偏多3-4成，发电量同比增长；二是公司新能源

装机规模增加， 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三是火电发电量受广西装机规模逐年增长及新能源装机占比提升影

响，火电发电空间受挤压，广西全区火电平均利用小时同比大幅下降。

现将公司2026年一季度累计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板块

2026年一季度发电量 2025年一季度发电量

同比

增减

亿千瓦时 亿千瓦时 %

水电 99.52 63.15 57.59

火电 1.76 2.96 -40.54

风电 6.38 5.51 15.79

光伏 3.37 2.87 17.42

合计 111.03 74.49 49.05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336� � � � � � �证券简称：澳柯玛 编号：临2026－008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事

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2月26日，公司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

案》，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252,545,070.07元的价格收购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智慧产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智慧产业公司” ）少数股东青岛京山轻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智慧产业公司45%股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7日发布的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编号：临

2026-004）。

2026年4月8日，接公司相关部门通知，公司已根据买卖双方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期

支付了前两期股权转让价款，并已依据该协议约定办理完毕智慧产业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

记后，公司持有智慧产业公司100%股权；后续，公司将继续严格依据该协议约定履行剩余股权转让价

款支付手续。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1900� � � � � � � � 证券简称：南方传媒 � �公告编号： 临2026-003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近日，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总会计

师（财务负责人）崔松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职务。 辞职后，崔松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为保证公司财务

工作的正常开展，在聘任新任财务负责人前，由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雷鹤女士代行财务负责

人职责。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姚智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工作调整，申请辞去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姚智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崔松

董事、总会计师

（财务负责人）

2026年4月7日

2028年9月22

日

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

否 否

姚智超 副总经理 2026年4月7日

2028年9月22

日

工作调整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崔松

女士、姚智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崔松女士、姚智超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且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离

任交接工作；崔松女士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

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崔松女士、姚智超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